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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马某益，男，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某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一）上游犯罪 

2002 年至 2019 年，马某益之兄马某军（已判决）在担任某地国有石化公司

物资采购部副经理、主任等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在多家公司与该石化公司

签订合同中提供帮助，收受贿赂。其中：2001 年，马某军利用职务便利，为徐某

控制的公司与马某军任职公司签订供货合同提供帮助，2002 年下半年，马某军

收受徐某给予的人民币 100 万元，并用于购买理财产品。2015 年 8 月，马某军

利用职务便利，为赵某控制的公司与其任职公司签订采购合同和资金结算方面提

供帮助，收受赵某给予的现金美元 8万元（折合人民币 49.66万元）。 

（二）洗钱罪 

2004 年上半年，马某军使用收受徐某贿赂的人民币 100 万元投资的理财产

品到期后，马某益使用本人的银行账户接收马某军给予的上述本金及收益共计

109万元，后马某益将此款用于经营活动。 

2015 年 8 月，马某军收受赵某贿赂的 8 万美元现金后，马某益直接接收了

马某军交予的 8 万元美元现金，后分 16 次将上述现金存入本人银行账户并用于

投资理财产品。 

马某益除为马某军洗钱外，还与马某军共同受贿：（1）2001 年至 2010 年，

马某军利用职务便利为张某公司经营提供帮助，并介绍马某益与张某认识。2002

年，张某为感谢马某军的帮助提出给予其好处，马某军授意张某交给马某益现金

40万元。2008年，马某军再次授意张某将 50 万元存入马某益的银行账户。马某

益收款后均告知马某军。（2）2005年，马某军利用职务便利为徐某公司经营提供

帮助，并介绍马某益与徐某认识。2008年 7 月、9月，马某军授意徐某，分别向



马某益的银行账户汇款 45万元、20万元。2010 年 8月，因马某益做生意需要资

金，马某军与马某益商议后找到徐某帮忙，徐某通过公司员工银行账户向马某益

的银行账户汇款 100 万元。马某益收款后均告知马某军。（3）2011 年 10 月至

2012 年 5 月，马某军利用职务便利为王某公司经营提供帮助，为感谢马某军，

王某表示在苏州购买一处房产送给马某军，马某军与马某益商议后，由马某益前

去看房并办理相关购房手续，该房产落户在马某益名下，价值 106 万元。（4）

2012年至 2013年，马某军利用职务便利为苏某公司经营提供帮助，后苏某对马

某益说要感谢马某军，马某益授意苏某使用他人身份证办银行卡，将感谢费存在

卡内。2013年 9月，苏某将其子名下存有 29.5 万元的银行卡送给马某益。马某

益收款后告知马某军，该款由马某益用于日常花销。 

2020 年 12 月 22 日，黑龙江省大箐山县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马某益有期

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五十万元；以洗钱罪判处马某益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十

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六十万元。马某益未

上诉，判决已生效。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本案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指定黑龙江省大箐山县人民检察院、

大箐山县人民法院管辖。大箐山县人民检察院于 2020年 2月 13日以被告人马某

益犯受贿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提起公诉。伊春市人民检察院依托检察业务

应用系统对辖区开展洗钱线索排查工作中，对关联重点案件倒查发现大箐山县人

民检察院已提起公诉的马某益一案可能涉嫌洗钱罪。 

伊春市人民检察院、大箐山县人民检察院两级检察院根据犯罪事实会商研判

后认为：（1）在马某益按照马某军的授意，直接收受请托人现金、银行转账汇款、

银行卡及房产等行为中，马某益具有与马某军共同受贿的故意，其犯意产生于受

贿行为实施前或实施过程中，属于帮助接收受贿款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共犯，检

察机关以受贿罪起诉，适用法律正确。（2）马某益在马某军收受贿赂款即受贿完

成后，使用本人银行账户接收马某军转入的受贿所得并用于投资经营的行为，属

于掩饰、隐瞒马某军受贿款来源和性质的行为，综合马某益是马某军的弟弟，收

到的款项中既有人民币又有美元，且曾多次与马某军伙同受贿等事实，可以认定



马某益知道马某军交予的钱款为受贿所得，构成洗钱罪。检察机关以掩饰、隐瞒

犯罪所得罪起诉系适用法律错误，应当变更起诉。经与监察机关沟通，监察机关

同意检察机关提出的变更起诉为洗钱罪的意见。 

2020 年 10 月 19 日，黑龙江省大箐山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变更起诉，将起诉

书指控的马某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变更为洗钱罪，洗钱罪数额为人民币 109

万元、美元 8万元。 

 

【典型意义】 

1.根据事实、证据和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准确区分洗钱罪与上游犯罪的共

犯。洗钱罪是在上游犯罪完成、取得或控制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后实施的新的犯罪

活动，与上游犯罪分别具有独立的构成。在上游犯罪实行过程中提供资金账户、

协助转账汇款等帮助上游犯罪实现的行为，是上游犯罪的组成部分，应当认定为

上游犯罪的共犯，不能认定洗钱罪。上游犯罪完成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

益的来源和性质的行为，才成立洗钱罪。办案当中要根据行为人实施掩饰、隐瞒

等行为所发生时间节点及其与上游犯罪关系，准确区分上游犯罪与洗钱罪，不能

将为上游犯罪提供账户、转账等上游犯罪共犯行为以洗钱罪追诉。 

2.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洗钱罪与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掩饰、隐

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是刑法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的关系，掩饰、隐瞒犯

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构成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洗钱罪，同时又构成刑

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依照刑法第

一百九十一条洗钱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3.审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过程中发现涉嫌洗钱犯罪线索的，可以商监察机关

后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对于洗钱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商

监察机关、公安机关后，直接以洗钱罪追加、补充起诉。移送起诉将洗钱罪不当

认定为其他犯罪的，应当商监察机关、公安机关后，依法变更起诉罪名为洗钱罪。 


